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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場所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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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場所名稱

• 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」第2條事業單位
之分類(附表一)

• 第二類：政府機關（構）、職業訓練事業、
顧問服務業、學術研究及服務業、教育訓
練服務業之大專院校、高級中學、高級職
業學校等之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
試驗工場（含試驗船、訓練船）。

第二類事業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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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特性

• 化學性

• 物理性

• 生物性

•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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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
•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
•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
•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
•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
•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
• 鉛中毒預防規則
•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

化學性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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炸彈爆炸

環境

火焰

氣體鋼瓶

圓圈上
一團火燄

健康危害

顝顱與兩根交
叉骨

腐蝕

驚嘆號

化學性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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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性危害

重金屬

粉塵

霧滴

燻煙

氣體

蒸氣

鉛能影響造血功能而造成
貧血；錳能導致巴金森氏
症；汞化合物致畸胎及神
經症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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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性危害因子於空氣中之型態



1.吸入

擴散速度快，90%工業中毒以吸入為途徑

2.皮膚吸收

一般而言，吸收速度慢，可藉由沖洗去除之

3.誤食

經消化後，很快進入血液

4.注射

錯誤地施打針劑

化學性危害之進入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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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性危害

機械性

•切傷

•割傷

•捲傷

•壓傷

•夾傷

•撞傷

能量性

•墜落
•跌傷
•X-ray
•紅、紫外線
•震動
•溫度(燙傷、凍傷)
•壓力
•電擊

生理性

•窒息
•通風
•照明
•噪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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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性危害

來源
•微生物-細菌、病毒、黴菌等

•寄生蟲-蛔蟲、蟯蟲、鉤蟲、肝吸蟲等

•昆蟲-蝨、蚤、蚊、蜂

•動植物及其製品-如動物之毛屑、分泌
物或

•排泄物、花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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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氧危險作業

•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2條

• ……

• 六、密閉相當期間之鋼製鍋爐、儲槽、反應槽、船艙等內壁易於氧化之設備之內部。但內壁為不銹鋼製品或實施防銹措

施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十一、置放糞尿、腐泥、污水、紙漿液或其他易腐化或分解之物質之儲槽、船艙、槽、管、暗渠、人孔、溝、或坑井等

之內部。

• 十二、使用乾冰從事冷凍、冷藏或水泥乳之脫鹼等之冷藏庫、冷凍庫、冷凍貨車、船艙或冷凍貨櫃之內部。

局限空間作業

•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9-1條，局限空間指1.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，2.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，且3.無法以

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、清淨空氣之空間。

人因性危害

•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-1條，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，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、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，促發肌肉骨

骼疾病，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。

其他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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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性機械設備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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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設備種類

• 危險性機械
• 固定式起重機
• 移動式起重機
• 人字臂起重桿
• 營建用升降機
• 營建用提升機
• 吊籠

• 危險性設備
• 鍋爐
• 壓力容器
•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
• 高壓氣體容器

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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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性機械及設備

固定式起重機

鍋爐

第一種壓力容器

高壓滅菌鍋

高壓氣體特定設備

液氮儲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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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器具設置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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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名稱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、8條

•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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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條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條
• 製造者、輸入者、供應者或雇主，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

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其構造、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，
不得產製運出廠場、輸入、租賃、供應或設置。

• 前項之安全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(機械設備器具安全
標準)

•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定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符合
前項安全標準者，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
錄，並於其產製或輸入之產品明顯處張貼安全標示，以供識
別。

• …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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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

•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
• 一、動力衝剪機械。
• 二、手推刨床。
• 三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。
• 四、動力堆高機。
• 五、研磨機。
• 六、研磨輪。
• 七、防爆電氣設備。
• 八、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。
• 九、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。
• 十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。
• 十一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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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條第3項

• 申報網站登錄、張貼安全標示
• 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
•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：15項產品適用範圍(14+1)

• 動力衝剪機械。
• 手推刨床。
•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。
• 動力堆高機。
• 研磨機。
• 研磨輪。
• 防爆電氣設備。
• 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。
• 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。
•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。

• 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
• 金屬材料加工用中心機(含銑床等)
• 工業用機器人
• 金屬材料加工用鋸機(含圓盤鋸、帶鋸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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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8條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8條
•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、設備或

器具，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
格標章，

• 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輸入。
• …...

• 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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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性化學品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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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性化學品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
• 製造者、輸入者、供應者或雇主，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管制性

化學品，不得製造、輸入、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、使用。但經中央主
管機關許可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……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
• 本法第14條第1項所稱管制性化學品如下：

一、第20條之優先管理化學品中，經中央主管機關評估具高度暴露風
險者。
二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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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性化學品(續)

•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第2條附表一
•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-管制性化學品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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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管理化學品清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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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先管理化學品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
• ……
• 製造者、輸入者、供應者或雇主，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優先管理

化學品，應將相關運作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
• ……

•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
• 本法第14條第2項所稱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：

一、本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及第30條第1項第5款規定所列之危害性化
學品。(未滿18歲及妊娠中之女性不得從事之作業)

二、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，屬致癌物質第一級、生殖細胞致突
變性物質第一級或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者。

三、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，具有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，其化
學品運作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。

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。 25



優先管理化學品(續)

•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第2條
• 本辦法所定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：

一、本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及第3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，
如附表一。

二、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（一）屬致癌物質第一級、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或生殖毒性

物質第一級之化學品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。
（二）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，且其最大運作總量達附表

二規定之臨界量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。
三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。

•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平台-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

26



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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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化學品法規管理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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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-103年化學物質
提報既有化學物質
清單初稿
10,0000+種物質

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
通識規則-
符合CNS15030/初估約19,000
種物質具GHS危害(危害性化學品)

職安法第14條

• 優先管理化學品1180+

• 管制性化學品23+

職安法第12條-3
需作業環境監測83種

職安法第12條
訂有容許暴露濃度488種



法定列管化學品

化學品 申請項目 罰鍰

管制性化學品23種+ 許可文件 20-200萬

優先管理化學品1180種+
勞動部指定網站登錄
報備

3-3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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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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